区财购处字〔2021〕3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
当事人：赣州东翔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廖小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727MA35HERC87
住所地址：江西省赣州市龙南县龙南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水大道537号

根据赣州市财政局关于转发《江西省财政厅关于2021年开展全省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评价工作的通知》（赣财购字〔2021〕15号）文件精神，经上级财政部门统一组织监督评价并反馈的结果，经本机关调查核实，认定你公司在“赣州市水东中心小学报告厅设备项目（项目编号：GZDX2020-ZG-J001）”等五个政府采购项目中存在违法行为，现依法作出处罚决定如下：

一、违法事实

（一）赣州市水东中心小学报告厅设备项目（项目编号：GZDX2020-ZG-J001）

1、采购需求设备名称中有控制电脑、LED舞台染色灯属于集采目录。
2、向代理机构出具授权函无相关采购人代表信息。

（二）赣州市市立医院提升改造项目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项目（项目编号:GZDX2020-ZG-C004）

1、资格条件中项目负责人具备高级工程师及以上职称作为资格条件。

2、评分标准中企业类似设计业绩、项目负责人类似业绩建筑面积1万平方米及以上的医院类外装设计业绩得分，排斥中小企业。

3、将“守合同重信用企业”证书作为加分项，排斥其他未权颁发证书地区。

4、评审因素未量化到相应区间，设置较好、一般、较差等未量化指标。

5、未载明对产品的节能或环保要求、合格产品的条件和环境标志产品、节能产品强制采购、优先采购的评审标准。

6、向代理机构出具授权函无采购人代表信息。

7、未及时退还退出蹉商的供应商的保证金。
（三）赣州市市立医院提升改造设计项目（项目编号:GZDX2020-ZG-JT001）

1、未载明对产品的节能要求、合格产品的条件和环境，标志产品、节能产品强制采购、优先采购的评审标准。

2、向代理机构出具授权函无相关采购人代表信息。

3、无验收报告证明材料。

4、成交供应商的保证金未在采购合同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退还。
（四）赣州市立医院内镜装修改造项目（项目编号:GZDX2020-ZG-C001）

1、评分标准中将不同合同金额（500万元、100万元）的业绩区别评分，排斥中小企业。

2、评审因素未量化到相应区间。

3、未载明对产品的节能或环保要求、合格产品的条件和环境标志产品、节能产品强制采购、优先采购的评审标准。

4、向代理机构出具授权函无采购代表信息。

5、未及时退还蹉商的供应商的保证金。

（五）赣州市立医院CCU、血透中心装修改造工程（项目编号:GZDX2020-ZG-C003）

1、采购项目需求中主要材料品牌15、金属线槽产地；江西，具有地域歧视。

2、评分标准售后维护能力证明中将承接过类似医院的售后维保项目作为加分项，具有行业限制。

3、采购项目需求中主要材料品牌中有UPS、交换机、空调等集采目录项目。

4、评审因素未量化到相应区间。

5、未载明对产品的节能或环保要求、合格产品的条件和环境标志产品、节能产品强制采购、优先采购的评审标准。

6、向代理机构出具授权函无采购人代表信息。

7、成交供应商的蹉商保证金未在采购合同签订后5个工作日退还。

上述问题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9条、第18条、第41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658号）第3条、条4条、第20条、第33条、第34条以及财政部87号令第四十五条等规定。
二、处罚决定和处罚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658号）第67、68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71条、第78条规定，本机关作出如下处理决定：

1、责令改正。

2、限期整改，给予警告。

3、处罚款壹万贰仟圆整（¥12000.00）。罚款依法上缴区级财政。
开户名：赣州市章贡区财政局，开户行：赣州分行银河支行，账号：2880000103100001322，（摘要栏备注：子账户0243，赣州东翔工程管理有限公司“赣州市水东中心小学报告厅设备项目（项目编号：GZDX2020-ZG-J001）”等5个政府采购项目罚款）。

三、权利告知

当事人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章贡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联系单位：赣州市章贡区财政局
联系方式：0797-8195862
联系地址：赣州市章贡区客家大道19号财政局一楼

赣州市章贡区财政局

2021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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